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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身份证法第一条即开宗明

义指出， 身份证是为了证明公民身

份，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便利公民

进行社会活动， 维护社会秩序。 然

而因身份证丢失造成的“乌龙案”

的频发， 似乎与这个初衷渐行渐

远。

“如果身份证像银行卡一样，

一旦挂失后重新申领， 那么之前的

卡就是一张废卡， 许多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一位资深警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现实生活中， 丢

掉的身份证仍然可以被人用来办理

银行卡、 电话卡等， 这是各种隐患

产生的根源。

有关专家表示， 导致身份证被

冒用问题的不断出现， 主要还得从

我们国家的身份证本身来分析， 比

如， 它承载的信息量实在太大： 它

一方面包含了公开的信息， 如姓

名、 照片、 身份证号码等， 这是可

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公开的

信息； 二是隐私信息， 只有在公安

机关的内部档案中才可查验， 公安

部门有义务为公民严格保密。 然

而， 我国目前对此并没有进行清晰

区分， 而是将所有信息集中在身份

证一个证件上。 在技术手段未达到

一定程度、 缺乏公共信息管理法的

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 从

而导致各种“乌龙案” 的发生。

许多人都丢失过银行卡， 但只

要及时挂失， 就能避免不必要的损

失。 从银行卡的例子来看， 说明在

技术上要达到让公民遗失的身份证

被及时知晓并自动作废并不难， 只

需要能实现信息共享和通过特殊的

技术手段在身份证的芯片上植入相

应的信息。

一张身份证验出了有关部门的

管理顽症。 其实有关部门可以考虑

出台一些更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可

以让民警在通缉前都有权且方便地

核对一下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

可以让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实现

信息共享， 让银行、 电信等多部门

都能及时查询到公民身份证是否挂

失了； 可以对公民身份证实现技术

上的升级换代， 让被挂失的身份证

在被人冒用时及时自动作废。

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人数约在 100 万人以上， 而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像挂失的

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从而为不法分子所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小心丢失的身份证变

□文 / 本报记者 彭可心

据相关职能部门推算，

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人数约在

100 万人以上。“但是由于目前公安

信息系统的权限设置， 一般民警难以查到

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即便查询，其手续也较

为复杂。 ”民警告诉记者，换句话说，丢失的身份

证无法像挂失的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 从而为

不法分子所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丢失

的身份证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存在某

处，不知何时突然被引爆……

“我真的不是逃犯，我只是不小心丢了身

份证。 ”彭先生无奈地表示。 因为钱包被窃，身

份证丢失短短五个月时间，彭先生先后两次被

湖南和上海两地警方当成网上逃犯“抓获”。 由

于丢失的身份证被不法分子盗用从事违法活

动，而犯罪嫌疑人至今未被抓获，彭先生无奈

地成为了“网上通缉犯”，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

警方的盘查和抓捕。

今年五一前夕，湖南的彭先生被单位派去

上海出差，返程的车因为人多拥挤，他不小心

被扒去了钱包，里面有现金、银行卡等，最麻烦

的是自己的身份证也在里面。 随后他立即在当

地公安局补办了身份证，并登报申明居民身份

证遗失。 拿到新身份证后，彭先生只是自认倒

霉，以为事情就此过去。 谁知，事情的发展大大

出乎彭先生的预料。

7 月份时，彭先生再次到上海出差，入住宾

馆用身份证登记，不想，刚进房间还没来得及

放下行李就被民警敲开了房门。 随后，彭先生

被带进派出所接受审查。 事后彭先生才得知，

自己被当成了“网上通缉犯”。 彭先生感到十分

冤枉，一向遵纪守法的他怎么就成了“通缉犯”

了？ 最后，经过回忆彭先生才找到了祸端———

那张遗失的身份证。 费了许多曲折将事情的原

委向警方说明， 经警方确认是抓错了人后，彭

先生才得以脱身。

出差回到湖南后，彭先生满以为丢失身份

证事件真的就此结束，谁知不过短短地一个月

时间，他又被请进了派出所。

8 月份的一个周末，由于家里停电，彭先生

去网吧上网。 在网吧经过身份证登记，彭先生

找到一台电脑玩起了网络游戏。 战斗才刚刚开

始，网吧里突然进来几名民警，一把扭住了玩

得正投入的彭先生，彭先生惊吓不已，但很快

就猜到了原因。 于是彭先生不得不十分无辜地

将事情原委又向警察解释了一番。

经过两次“被捕”事件后，彭先生每次使用

身份证都变得格外小心翼翼。 对于莫名其妙成

为了“网上通缉犯”这一事情，除了痛恨用自己

身份证作案的犯罪分子外，彭先生也很无奈。

要想摆脱“网上逃犯”的恶名，彭先生有两

种选择：一是期待公安机关破案，抓获真正的

犯罪嫌疑人，找回丢失的旧身份证；另外一种

选择就是，前往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查询立

案单位，并由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及

彭先生其他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犯罪嫌疑人的

材料(如挂失声明、补领的新身份证等)，出具给

立案单位并向其提出申请， 撤销网上记录，这

个过程比较繁杂，需要一级级审批。 否则就只

能一次次地向找上门的民警解释了。

只因丢失身份证

他成了网上逃犯

其实，类似于彭先生这种事件并

不罕见。 仅今年 8 月份，广东就发生

了三起因身份证被盗用而抓错人的

案件。 其中，被当作“匪首”而遭广州

警方抓捕的打工妹林贝欣，被捕时竟

然丝毫不知道自己因涉嫌盗窃罪，已

经被义乌警方通缉了两年。身份证的

丢失除了给类似于彭先生、林贝欣等

失主带来身心伤害外，更多的是给失

主带来财产方面的损失。

网友小辛在网上向大家诉苦。前

些天，她接到中国电信 10000 号打到

自己名下座机的电话，通知欠费。 于

是，她第二天下午 5 点多去营业厅询

问情况， 被告知自己前两个月欠费

500 多元。 小辛纳闷了，自己办理的

是包年的业务且一直以来都未超支，

怎么会突然欠费呢？ 一经查询才发

现，欠费的号码并不是自己正在使用

的号码，原来自己之前丢失的身份证

被人盗用了。莫名承担了别人欠款的

小辛觉得十分委屈，只得求助于网络

寻找解决办法。

家住长

沙的章先生

也遭遇了类

似的损失。

身份证丢失

数月后的一

天， 章先生

突然收到了

一家银行寄

来 的 催 款

单。 章先生

十分惊讶，他从来就没有在那家银行

办过信用卡，怎么会欠费呢！ 看着催

款单显示的 8000 元左右的欠款，章

先生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自己不能平

白无故背上这么多债务。与银行交涉

后，他发现是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证办

理了信用卡。章先生认为自己不应承

担这笔欠款，银行却发出警告：如果

章先生不还清欠款，银行将有权通过

法律途径对他进行起诉。章先生虽然

对此事十分愤慨，但又担忧此事会影

响自己在银行的个人信用，更令他担

心的是自己丢失的身份证被人反复

盗用，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一位资深民警表示，“据我们的

办案经验，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之

后，不太可能出现‘林贝欣’事件，因

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里有芯片，只要

当事人去补办，遗失的卡内的芯片信

息会显示此卡已经作废。但如果丢失

的是第一代身份证，其补办的信息是

不会登记在信息系统里的”。 目前很

多“误抓”的情况，多数都发生在一些

第一代身份证的主人身上。

丢失身份证变“炸弹”

各类损失袭击失主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

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

领。 公民办理丢失补领证件的行为

本身， 就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

的事实， 不需要再办理挂失和登报

声明。 而冒用身份证者和审查部门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丢失证件

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但现实是， 市民丢失的身份证

被别人冒用，未必能免责。 我省各级

法院不少判决就表明，很多时候，市

民不能妥善保管身份证， 被人拿去

冒用干坏事， 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一

定损失，通常是三部分人承担责任：

第一是冒用者，这没什么争议；第二

是身份证使用时的审查部门， 比如

银行，因没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也

要承担责任； 第三就是丢身份证的

人自己担一部分。 法院的判决依据

是， 身份证主人没有尽到妥善保管

的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关责任。

但某银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如身份证被人冒用

办卡造成损失， 银行方面毫无疑问

负有全责。“银行信用卡与借记卡相

关办理规定非常明确， 开卡需本人

携带本人身份证，不能代办。 但有的

业务员为了完成指标任务， 放松了

本该严格把关的资料真实性审核，

在申办时，无须本人到场，只要凭身

份证或复印件即可。 如此一来，不法

分子就趁机冒用别人的身份证，进

行申办，然后再进行透支消费。 ”对

身份证与信用卡同时丢失造成资金

损失的，上述人士称，很难说银行方

面负有全部责任， 尤其是目前大多

数银行已经采取了一项保障措

施———提供“72 小时失卡前保障

险”。 因此，希望客户尽快在规定时

间内进行挂失处理， 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纠纷。

在当下并无办法解决丢失的身

份证被冒用的这一难题的情况下，

有关人士给出的唯一建议， 就是请

市民保管好身份证，谨防丢失。

专家表示， 公民应妥善保管自

己的身份证， 丢失后要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告，同时登报挂失。 否则会招

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彭先生的事件

中， 他及时申请补领身份证并登报

挂失， 最起码有了向公安机关解释

的依据。 同样，借用他人身份证的人

也要注意， 因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视

证据， 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法律证明

力， 经常被法院视为利益归属主体

的依据。 因此，借用身份证后，一旦

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可能因为

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利益归属而承担

责任。

身份证若丢失 应立即报失补办

避免丢失身份证遭盗用 技术、管理仍有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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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


